城步县统计局2015年财务决算编制说明
我局2015年终决算工作在县财政局的指导和各业务股室的安排下，在做好各项财务基础工作的同时，年末认真地清理了各项往来款项，核对了经费算数和财政拨款数以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拨的业务经费，做到账账相符，账表相符，账实相符，现将决算报表编报情况简要说明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我局是全县统计业务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全县国民经济核算、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运行监督、各种普查和抽样调查。是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独立核算的一级预算行政单位。我局现有干部职工17人，其中在岗在职人员14人，退休3人。
二、经费收支及使用情况
1、全年经费收入3051578元，比上年度增加22、71%，其中财政拨款2494578元，比上年增加6%，其它收入557000元，比上年大幅增加，增314%。收入增加原因为增加1%人口抽样调查和联网直报指挥中心办公设备购置费以及省市统计局对县局业务经费的增加、县庆赞助款项的部分到位。单位本年度实际收到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494578万元，财政部门拨款对账单2494578万元，对账单与实际相符。其它收入557000元主要是省统计局拨县庆赞助款项200000元，市统计局拨统计业务费220000元、市调查队共拨付统计抽样调查经费22000元，县扶贫办安排统计监测经费35000元，经信局、商务局分别解决工业统计、服务业统计工作经费10000元、20000元，县小康监测办拨付小康考核奖50000元
2、全年经费支出共计2883884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1067096元，较上年增长2%，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816788元，较上年大幅度提升，增长31%，其主要原因为2015年是三经普普查资料开发应用关键年份，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年，加之小康统计考核、绩效考核等多项工作量的增加，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导致工作经费的大幅度增加。
三、往来款项情况
1、其他应收款235704元，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中有市统计局拨付的10万元统计业务费已做收入但还在财政专户，没有批回，其他主要为赴省市出差借支和相关单位风险抵押金。
2、其他应付款20000元，与上年度持平。
四、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2015年，我局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原则，在工作任务成倍增加，日常公用经费增长32%的情况下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开支。三公经费全年共计233068元，比上年略有下降，其中，公务接待费193508元，其中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培训会议开支60000元，统计各专业年报培训开支40102元，接待上级领导检查指导工作开支出93406元，县财政安排就赴省市统计数据衔接事宜专门安排经费200000元，占公务接待费用的5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开支39560元，其中三经普普查登记下乡、统计调查、出差油费25000元，公务车运行维护14560元，其中维护费10000元，保险费4560元。全年元公款出国境情况。
五、数据审核情况，共6条核实性错误，具体为一般行政管理事务、专项统计调查、专项普查经费一般作项目支出，而根据以往的制度是作基本支出。
二0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